
什麼是土地增值稅？

土地增值稅係就已規定地價之土地，

於土地所有權移轉的時候，按照土

地漲價總數額徵收之賦稅；所謂土

地漲價總數額是指土地移轉時之現

值，減去按物價指數調整取得時之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地價總額及

土地所有權人為改良土地已支付之

全部費用後之餘額。

土地增值稅納稅義務人為何？

項 目 納 稅 義 務 人

土地為有償移轉時 原所有權人

土地為無償移轉時 取得所有權人

土地設定典權時 出典人

信託土地有償移
轉或設定典權時

受託人

信託土地歸屬時 歸屬權利人

以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
增值稅要具備什麼要件？

自用住宅用地移轉時，有二項適用10%

優惠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其

適用條件分述如下：

一生一屋優惠稅率

1. 必先適用一生一次優惠稅率後，才能

適用；無限制適用次數。

2. 出售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1.5公畝或非

都市土地未超過3.5公畝部分。

3. 出售時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

年子女，無該自用住宅以外之房屋（

含信託財產）。

4. 出售前持有該土地6年以上。

5. 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

於土地出售前，在該地設有戶籍連續

滿6年且持有自用住宅連續滿6年。

6. 出售前5年內，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

一生一次優惠稅率

1. 地上房屋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

、直系親屬所有，且在該筆土地上

辦竣戶籍登記。

2. 土地出售前1年內無出租或供營業使

用。

3. 一人僅適用一次。

4. 出售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3公畝或非

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7公畝部分。

5. 自用住宅建築工程完成未滿1年者，

其房屋評定現值須超過所占基地公

告土地現值10%。



A君聽說土地贈與給妻子，可以不用
繳納土地增值稅，真的嗎？那要怎樣
辦理過戶手續及注意哪些規定？

依土地稅法第28條之2的規定，配偶

相互贈與之土地得申請不課徵土地

增值稅，但是不課徵並非真的免稅，

只是延緩課稅，該筆土地再移轉依

法應課徵土地增值稅時，仍須以第

一次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前之原規定

地價或最近一次課徵土地增值稅時

核定之申報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

算漲價總數額，核課增值稅。不論

是否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均須

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如要申請不課

徵，應於土地現值申報書註明「配

偶相互贈與不課徵土地增值稅」字

樣提出申請，經地方稅稽徵機關核

發土地增值稅不課徵證明書辦理完

稅後，即可持憑此不課徵證明書及

向國稅局申請核發該贈與土地的

「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向地

政機關辦理移轉登記。配偶贈與土

地一旦辦妥產權登記，即屬實質移

轉，如果所贈與的土地係經辦理重

購退稅仍於5年列管期間者，其原退

還之土地增值稅款，亦將依土地稅

法第37條規定追繳；在決定贈與之

前，最好確實掌握時機，以免因小

失大。

信託土地，於信託關係存續中，由受託
人持有及移轉時，是否可以自用住宅用
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

信託土地，於信託關係存續中，土地所

有權人應移轉與受託人，由受託人依照

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特定之目的

管理或處分，如委託人與受益人同屬一

人(自益信託)，且地上房屋仍供委託人

本人、配偶、或其直系親屬作住宅使用

，與其他要件符合自用住宅用地規定，

則受託人持有土地期間或出售時，可以

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及土地

增值稅。

B君最近要將已持有超過6年的自用住
宅用地出售，但是他以前曾經出售自用
住宅用地，並按一生一次自用住宅用地
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可否再申請按自
用住宅用地稅率核課土地增值稅？

依據土地稅法第34條第5項規定，土地

所有權人適用第1項規定後，再出售自

用住宅用地，符合下列要件後，仍可適

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

1. 出售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1.5公畝或非

都市土地未超過3.5公畝部分。

2. 出售時土地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

年子女，無該自用住宅以外之房屋。

3. 出售前持有該土地6年以上。

4. 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

於土地出售前，在該地設有戶籍連續

滿6年且持有該自用住宅連續滿6年。

5. 出售前5年內，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

所以B君欲出售之土地，如果符合以上規定

者，仍可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核課土地增

值稅。


